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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電池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
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5,715 69,148
銷售成本 (4,348) (33,494)

毛利 1,367 35,654

其他收入 1,126 193
銷售及分銷成本 (7,729) (1,302)
一般及行政開支 (41,211) (19,920)
其他經營開支 (11,113) —
財務成本 3 (7,704) (40,502)
商譽減值 — (935,484)
無形資產攤銷 (70,042) (128,18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330

除稅前虧損 4 (135,306) (1,078,214)
所得稅 5 17,511 19,505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17,795) (1,058,709)

終止經營業務 6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164 (1,263)

期內虧損 (117,631) (1,059,97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7,631) (1,059,972)

港仙 港仙
（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12) (33.8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12) (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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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17,631) (1,059,97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折算境外附屬公司之滙兌差額 7,172 2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0,459) (1,059,95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0,459) (1,05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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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9 1,209,085 1,279,127
固定資產 10 249,856 131,634
固定資產之已付按金 71,331 22,006

1,530,272 1,432,767

流動資產

存貨 26,365 7,73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41,360 18,884
現金及銀行結餘 512,920 388,568

580,645 415,18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13,518

580,645 428,702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6,519) (35,56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45,992) (36,516)
應付稅項 (8,695) (8,695)
已贖回可換股債券撥備 13 (760,752) (760,752)

(851,958) (841,52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負債 — (5,064)

(851,958) (846,589)

流動負債淨值 (271,313) (417,8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58,959 1,01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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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4 (114,364) (198,409)
遞延稅項負債 (302,271) (319,782)

(416,635) (518,191)

資產淨值 842,324 496,689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109,917 92,847
儲備 732,407 403,842

權益總額 842,324 496,68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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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滙兌儲備 繳入盈餘
資本

贖回儲備

可換股
債券之

股本部份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92,847 3,089,854 7,240 15,506 1,868 282,436 3,345 (2,996,407) 496,689
全面虧損總額 — — 7,172 — — — — (117,631) (110,459)
根據股份配售發行股份 7,000 357,000 — — — — — — 364,000
發行新股應佔交易成本 — (5,125) — — — — — — (5,125)
失效購股權 — — — — — — (2) — (2)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70 622 — — — — (269) — 423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 — 6,445 — 6,445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 
發行股份 10,000 208,815 — — — (128,462) — — 90,35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09,917 3,651,166 14,412 15,506 1,868 153,974 9,519 (3,114,038) 842,324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22,221 463,547 — 15,506 1,868 — 15,330 (190,678) 327,794
全面虧損總額 — — 21 — — — — (1,059,972) (1,059,951)
根據收購交易發行股份 7,835 1,183,112 — — — — — — 1,190,947
根據認購事項發行股份 4,000 288,000 — — — — — — 292,000
發行新股應佔交易成本 — (967) — — — — — — (967)
失效購股權 — — — — — — (352) — (352)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004 22,574 — — — — (8,047) — 15,531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 — 590 — 590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1,467,065 — — 1,467,065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 
發行股份 2,000 38,461 — — — (23,536) — — 16,92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7,060 1,994,727 21 15,506 1,868 1,443,529 7,521 (1,250,650) 2,24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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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承諾如下：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固定資產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126,979 19,002

17.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上個相應期間內，本集團已委聘深圳市雷天電動車動力總成有限公司與

深圳市雷天電源技術有限公司（統稱為「中國營運公司」）（作為代理人），
代表本集團（作為主事人）無償處理一切銷售。中國營運公司由鍾先生（為本
公司之前任董事）間接全資擁有，因此，於當時彼等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於上個相應期間內，中國營運公司向本集團供應合共33,494,000港元之鋰離
子電池及相關產品，而本集團已向中國營運公司支付4,918,000港元作為生
產該產品之按金。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中國營運公司就應付本集團之
貿易銷售已收款項經扣減應付中國營運公司之貿易採購及按金款項，應付
款項為30,535,000港元。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中國營運公
司未能及拒絕向本集團滙付該筆款項。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向鍾先生及其聯繫人提出法律訴訟。由於對收回中國營運公司之結餘存有
疑問，故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
全數減值28,7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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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包括向本公司董事支付之金額）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212 1,974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2,381 224

4,593 2,198

18. 比較數字
就有關本集團於期內終止經營之證券經紀業務而言，若干比較數字已遵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終止經營業務」予以重列，詳情載於附
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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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分銷及銷售鋰離子電池及相關產品（「電池產品」）業務。本集團電
池產品的主要應用領域包括電動汽車及儲能。

市場概覽

全球在面對環境污染和能源供應緊張等問題，正積極推動環保新能源的發展。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或「國內」）政府在《十二五規劃》期間，亦推出多項政策，大力推進節能
減排的工作，有關政策包括重點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及推進智能電網的建設，從
而帶動內地動力和儲能電池行業的迅速發展。為推動純電動汽車的發展，中央政府在未
來十年將投入人民幣1,000億元。同時，將積極推進智能電網建設，以適應大規模跨區輸
電和新能源發電併網的要求，因此市場需要大量的動力及儲能電池。

按目前動力及儲能電池業市場的形勢分析，鋰離子電池於行業中的發展前景樂觀。由於
大量鉛酸蓄電池企業無法達至國家安全標準，已被中國環境保護部下令進行全國性的停
產整頓。截至今年七月底，已有逾八成鉛酸蓄電池企業被下令停產，行業減產近一半，
可預見鉛酸蓄電池價格將大幅上漲，相對鋰離子電池而言，失去其價格上的競爭優勢。
此外，鋰離子電池較為環保，且能量密度水平亦較高。未來鋰離子電池將加速取代鉛酸
蓄電池，成為日益擴展的動力和儲能電池市場的主流產品，為鋰離子電池行業創造龐大
的增長空間。

鋰離子電池業發展前景備受看好，多家企業近年紛紛進軍此行業。現時，大多鋰離子電
池企業只是小規模生產，在技術、人力資源、資金、以至生產工藝方面，都面對著巨大壁
壘。至今，成功通過中國政府規定的安全檢測並已進行大規模生產的企業寥寥可數。而
且，國內缺乏統一的鋰離子電池產品標準，產品質素良莠不齊。鋰離子電池業正處於前
景廣闊的初步發展階段。因此，現有供應遠未能滿足龐大市場需求。企業最終要突圍而
出，必須確保資金充裕、吸納大量優秀的專業人才、具備領先的科研技術，並不斷提升電
池產品質量及產能，方可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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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

由於若干由本公司前任董事鍾馨稼先生（「鍾先生」）控制及╱或擁有的公司違反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訂立之總供應協議（「總供應協議」），沒有透過深圳代工電池工
廠（「深圳工廠」）履行其義務為本集團生產和供應電池產品，使我們於回顧期內面臨挑
戰。該等違反令深圳工廠之協定代工電池生產能力不再為本集團所用。同時，鋰離子電
池市場日益蓬勃，對本集團的產品需求強勁。自此，本集團當機立斷，於下列範疇付出相
當大的努力，藉以處理及克服該等挑戰：

█ 集資
本集團擁有良好的融資平臺及一直獲得具實力的長線投資者支持，使其得以
處於優勢實現業務計劃，並解決種種挑戰。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本集團以
每股股份0.52港元作價，成功配售7億股新股份，集資約3.59億港元。所得款項
將用作擴建本集團電池生產基地之資本性開支。

█ 改善及擴充吉林電池生產基地
吉林遼源現有生產線花費不
少時間進行調試及培訓熟練
工人，本集團於過程中亦累
積更優越工廠設計及相關生
產線管理之寶貴經驗。由於
獲充足資金及經驗支持，位
於吉林遼源的生產基地在今
年四月展開擴建，在短短七
個月內完成有關項目，並在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起進入商
業化生產。吉林生產基地擁
有國內最先進的鋰離子電池

生產線，備有由業內專家設計的全新流水式生產、自動化作業流程。目前，吉
林生產基地的總設計電池年產能力達到1.2億安培小時（「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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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 興建天津電池生產基地
本集團於今年六月訂立協議在天津濱海新區購置一幅面積約339畝的土地。該
土地最多可容納15至20億安時的電池年產能力之廠房設施，及將在未來成為
本集團其中一個核心生產基地。該生產基地現正建設第一條電池生產線，並在
面對鋰離子電池產品供不應求及對本集團產品的強大需求的情況下，該生產
線設計電池年產能力已由最初計劃的7,000萬安時上調至1.3億安時，預計可在
明年第一季度內開始生產。管理層預期在完全使用電池生產能力開始起計一
至兩年內可收回工廠設備初期資本開支。

█ 強化團隊
為配合兩個生產基地將投入生產及有可能的進一步擴充計劃理念，本集團需
要積極招聘在技術及營運方面有才能及技能的人才，以提升營運團隊能力。本
集團成功聘請多名在電池技術、研發能力、先進現代化生產及物流管理及╱或
多地域產品質量控制管理方面富經驗的一流人才。此外，為促進中國電池技術
優秀專業人才的培養，本集團特設「中 電池獎學金」。該獎學金的得獎學生將
於未來獲邀加入本集團。

█ 推廣本集團及其產品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參與業界活動，並
參加多個國際性的電池行業會議及展覽，如
今年九月及十月分別在德國舉行的「第26屆
歐洲太陽能光伏展」、「慕尼克電動車及新能
源汽車博覽會」，及今年十一月在澳洲舉行的
「澳大利亞國際太陽能光伏會議暨展覽會」。
因此，本集團的產品獲得全球市場更廣泛的
認知及認同。



2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 銷售訂單積累
本集團現時的鋰離子電池在質量及售價上極具市場競爭力。本集團正與多家國
內卓越企業合作鋰離子電池開發項目，包括國家電網、一汽客車、東風杭州汽
車及中國移動等。國際客戶對本集團的鋰離子電池產品亦深感興趣，訂單不斷
增加。德國、荷蘭、美利堅合眾國、澳洲及印度等外國機構，已與本集團就（當
中包括）測試本集團若干產品的項目簽訂合作方案。

█ 共同研發之電動客車

本集團與一汽客車共同
研發生產的12米純電動客
車，採用為吉林生產基地
的通勤班車，試行近兩個
月。此外，該型號電動客
車自今年十一月起開始於
吉林遼源應用為公共交通
公具。它能抵禦極嚴寒天
氣，並能於降雪情況下繼
續運行。其性能穩定，動
力良好，行駛續航能力強。

█ 研發
本集團成立中 電池研究院（「研究院」），與上海交通大學、國防科學技術大
學及浙江大學就個別電池研究院合作項目成立研究中心，並由馬紫峰教授親
自指導。馬教授為中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電動汽車用低成
本高密度蓄電（氫）體系基礎科學問題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彼為有關科研領
域首屈一指的專家。研究院目標為電動汽車及儲能設備研發先進的電池系統、
提升電池生產工藝及發展下一代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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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 向違責方提出法律行動
本集團與鍾先生及╱或由其控制及╱或擁有之其他若干公司有兩項法律訴訟，
現正進行中。該等法律訴訟之詳情於下文「訴訟」一節披露。本集團基於法律
顧問的意見正積極地就該等訴訟進行追索及答辯，希望盡快達致有利的結果。

面對挑戰，我們上下團結一心，力量壯大。在吉林及天津兩個生產基地全面投產後，本集
團的總設計電池年產能力，將增至2.5億安時，為未來業務持續發展奠下基石，有助本集
團定位於三年內成為業內典範，處於領導地位。

訴訟

香港訴訟

本公司與其兩間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二日於香港高等法院（「香港法院」）向鍾
先生、由鍾先生全資擁有及╱或控制之深圳市雷天電動車動力總成有限公司、深圳市雷
天電源技術有限公司（統稱「鍾的公司」）及Mei Li New Energy Limited（「Mei Li」）及若
干鍾先生之聯繫人就違反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完成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收購事項」）有
關之多份協議及鍾先生作為本公司董事之受信責任，展開法律程序（「香港訴訟」），以捍
衛本集團之權利及追討索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申索陳述書已送達香港法院並
存檔，藉以申索（其中包括）損害賠償及強制令。

在香港訴訟中，本集團向被告申索之損害賠償金額預期遠超贖回Mei Li先前持有之可換
股債券（「美力可換股債券」）約7.6億港元之應付金額（「贖回金額」）。按現時之申訴答
辯過程，贖回美力可換股債券並不存在爭議。本集團將尋求以該申索金額抵銷贖回金額
（「該抵銷」），以保障其權益。本公司預期香港訴訟不會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審結。為審
慎起見，本集團並無於其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期
報表」）內計入就香港訴訟從鍾先生及其聯繫人可收回之潛在金額，並於中期報表中將
贖回金額入賬於流動負債項下。然而，本集團預期該抵銷不會於二零一三年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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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在香港訴訟中，被告依靠若干文件確立彼等之答辯（「答辯文件」）。於文件透露過程中，
得悉答辯文件含有：(i)與本集團記錄中相應之文件在形式及內容方面均有所不同的文
件；(ii)截至文件透露過程前本集團並不知道存在的文件；及(iii)不存在的文件。就上述第
(i)項所述之文件，在文件透露過程中，被告曾提供不同版本之文件。縱使給予多次機會，
被告仍未能就上述第(i)、(ii)及(iii)項所述之文件之狀況提供任何或任何充份解釋。本集團
將繼續積極跟進上述事項及香港訴訟之其他事宜，希望爭取加快訴訟進程。

深圳訴訟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本公司收到中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深圳法院」）發出之應
訴通知書，及由鍾的公司對本公司之間接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中 雷天能源技術有限公
司（「中 雷天（香港）」）送交存案的民事起訴狀（「深圳訴訟」）。

中 雷天（香港）被指稱違反聲稱涉及若干未支付電池產品成本及若干未支付設備改良
費用的文件（「可疑文件」）。鍾的公司於深圳法院申索之金額為人民幣185,713,651.20
元，且並無申請任何禁制令或強制履行令。

基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之公告所載之事實，董事會有充份的理由相信可
疑文件均屬被欺詐性修改及╱或完全偽造。因此深圳訴訟毫無理據。本公司已向相關法
律執法機關報案，以維護本集團之利益。

此外，可疑文件在深圳法院指令下已送交中國權威鑑定機構鑑證真偽，我們預期於數月
內有機會取得結果。董事會認為，深圳訴訟沒有且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財務狀況及發
展，以及香港訴訟有任何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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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於本回顧期內，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約69,100,000港元減少至
約5,700,000港元。這大幅減少主要是由於鍾的公司未能根據總供應協議履行其義務為
本集團生產和供應電池產品，以及於本回顧期內吉林遼源新建之電池生產基地仍處於生
產初期。毛利由去年同期約35,700,000港元減少至本回顧期約1,400,000港元。本集團虧
損由去年同期約1,060,000,000港元收窄至本回顧期約117,600,000港元。虧損大幅減少
主要乃因去年同期錄得約935,500,000港元之一次性商譽減值於本回顧期內並無重現，
及無形資產攤銷由約128,200,000港元下降至約70,000,000港元所致。

於本期內，本集團透過吉林電池生產基地生產鋰離子電池及自身之銷售團隊向新建立之
客戶銷售電池產品。然而，於去年同期幾乎所有的電池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均由鍾的公司
作為代理為本集團處理。鑑於鍾的公司自二零一零年十月起不再代本集團生產或銷售
電池產品，及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已對去年同期該等銷售額、銷售成本及相關業績作出
保留意見（主要因為鍾的公司拒絕允許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取得相關帳目及記錄）。因
此，管理層認為此兩個期間之電池產品業務之銷售額、銷售成本及相關業績不可比較。

本回顧期虧損約117,600,000港元，主要乃因(i)銷售及分銷成本約7,700,000港元（主要與
成立自身之銷售團隊及推出多項市場推廣活動有關）；(ii)一般及行政開支約41,200,000
港元（主要應用於多間控股公司及於中國新成立之附屬公司）；(iii)其他經營開支約
11,100,000港元（主要於吉林電池生產基地初步試產階段產生）；及(iv)無形資產攤銷約
70,0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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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電池產品業務

於回顧期內，來自銷售電池產品之營業額約為4,700,000港元。此佔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總營業額約83.1%。電池產品業務於本期錄得毛利約400,000港元。吉林生產基地處
於商業化生產初期，且其產能尚未悉數發揮導致每單位產品成本高於正常水平。本集團
預期隨著設計生產能力上升及使用率逐步提高，毛利率將會改善。該分類業務確認虧損
約110,9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無形資產攤銷約70,000,000港元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在利
息開支約6,300,000港元所致，該等項目均為非現金項目且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並無影
響。

證券經紀業務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就出售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之進滙證券有限公司
（「進滙」）全部已發行股本訂立買賣協議，該分類業務於本期內被分類為終止經營業務。
該項出售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完成。

於回顧期內，證券經紀分類業務之營業額約為3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300,000港
元）。此分類業務錄得營運溢利約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損約1,3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i)非流動資產約1,530,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1,432,800,000港元），包括無形資產、固定資產及固定資產之已付按金；
及(ii)流動資產約580,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28,700,000港元），主要
包括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和現金及銀行結餘。本集團流動負債約為852,0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46,600,000港元），主要包括銀行貸款約36,500,000港
元、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應付稅項及已贖回可換股債券撥備約760,800,000港元。由於
該抵銷不會於二零一三年前發生（詳情已於上文「訴訟」一節下「香港訴訟」一段披露），
本集團預料贖回金額不會於該年前到期支付。銀行貸款均無擔保，並以人民幣為單位，
利息以現行市場利率計算。本集團之借貸多為項目計劃所需，少有季節性借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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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長期負債總額約為416,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518,200,000港元），包括可換股債券及遞延稅項負債。可換股債券以港元
為單位及不計利息。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並無計及已贖回可換股債券撥備及可
換股債券總數約875,100,000港元）約為4.3%（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2%），此
乃按銀行借貸總額約36,500,000港元對權益總額約842,300,000港元之基礎計算。

外滙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結算。美元與港元之滙率以固定滙率掛釣，且於
本回顧期內相對較為穩定。本集團面對人民幣交易貨幣風險。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遠期
外滙合同作對沖用途。董事會將密切監察外滙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合適的對沖工具。

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發行且到期日為二零一八年之零息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一位持有人將其持有部份總本金額合共2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
以換股價每股股份0.20港元兌換為1,0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此外，本公司於回顧期
內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6,925,000股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上通過之一項普通決議案向本公司董事授出之一般授權，並根據本公司與國泰君安證券
（香港）有限公司（作為配售經辦人）訂立之配售協議，以每股股份0.52港元之價格發行
合共7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配售事項」）。

因上文所述，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9,284,782,569股增加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10,991,707,569股。

鑑於配售事項已完成，尚餘之可換股債券之兌換價，已根據構成可換股債券文據之條款
及條件，由每股股份0.20港元調整至每股股份0.19港元，由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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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本金總額150,000,000港元之禁售可換股債券根據收購協
議（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之通函）及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被註
銷。因此，各別配發予Mei Li（據本公司理解一間由鍾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及Union Ever 
Holdings Limited（一間由本公司董事苗振国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本金額為75,000,000
港元之禁售可換股債券（經調整後可兌換為394,736,842股股份）於同日起不可再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及本金額239,719,971港元之尚未兌換可換股債券（可兌換為1,261,684,057
股本公司股份）與賦予其持有人可認購合共311,01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尚未行使購股權
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本集團並無債務證券或其他資本
工具。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上文「證券經紀業務」分節所提及出售進滙事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進滙自二零一一年四
月十九日起不再是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且本集團不再從事證券經紀服務業務。出售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之公告。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種類之資產抵押，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聘有36名僱員（二零一零年：39名僱員），及於
中國聘有703名僱員（二零一零年：19名僱員）。期內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股
本結算股份付款）約為14,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5,300,000港元）。薪酬政策乃經
參考市場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而釐定。本集團參與香港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之國
家管理退休金計劃。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其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福利。

資本承擔

本集團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報告第24頁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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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發展

管理層相信，在全球環保意識持續增長的支持下，鋰離子電池市場前景樂觀，將會有更
多企業投身該行業。本集團擁有以下關鍵競爭優勢有助其於三年內成為業內典範及國內
龍頭的目標：

➢ 穩健及強大股東架構；

➢ 擁有充裕的財務資源；

➢ 專業及敬業的管理團隊；

➢ 可運用之先進及成熟技術與進一步研發專業能力；

➢ 扎實、可行的策略性計劃及執行能力；及

➢ 洞悉行業與其獨特性。

鋰離子電池行業具備前期資本投入較少、建廠時間快、收益回報較高的特質。正因鋰離
子電池業屬輕資產行業，再配合現時強勁的市場需求，將大大增加本集團高速發展的空
間。本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動力鋰離子電池生產商之一，已制訂了一系列長遠的發展策
略，包括：

➢ 逐步開拓國內外市場；

➢ 進一步提升生產能力；

➢ 不斷加強自身的研發能力；

➢ 提供更多新產品及環保解決方案；及

➢ 拓展上、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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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業務將迅速增長，進一步搶佔市場份額，大幅增加本集團之盈利能
力。

本集團計劃透過於吉林、天津、北京、深圳及上海等地建立生產基地、研發中心、測試中
心或銷售中心，形成全國性的產業佈局，進一步拓展國內市場。

為長期提升整體收益利潤及增加股東回報，本集團會積極留意上、下游的拓展機會。在
未來，本集團將與上游產業緊密合作，以掌握原材料來源及其供應，更有效地控制成本，
增加產品質量及確保產量穩定。

另一方面，將與下游企業建立策略性合作關係，使用我們獨有技術的基礎開發各類綠色
環保方案，貫徹落實國家的節能減排目標，為人類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提升
本集團產品附加價值及其需求，增加盈利能力，從而為股東爭取最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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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備存之登記冊
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

相關股份

（非上市實物 佔本公司

結算股本 本公司 已發行

本公司 衍生工具） 普通股股份及 普通股股本

董事名稱 身份 普通股股份數目 數目 相關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苗振国先生（附註1A）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713,380,143 1,261,684,057 2,975,064,200 27.07%
（附註1B）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0 10,000,000 0.09%
（附註2）

盧永逸先生 實益擁有人 — 50,800,000 50,800,000 0.46%
（附註2）

許東暉先生 實益擁有人 220,000 20,000,000 20,220,000 0.18%
（附註2）

謝能尹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20,000,000 21,000,000 0.19%
（附註2）

陳育棠先生 實益擁有人 — 10,900,000 10,900,000 0.10%
（附註2）

費大雄先生 實益擁有人 — 10,900,000 10,900,000 0.10%
（附註2）

謝錦阜先生 實益擁有人 — 10,900,000 10,900,000 0.10%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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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A.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苗振国先生（「苗先生」）被視為於其全資擁有之公司Union Ever 
Holdings Limited（「Union Ever」）持有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期間內，Union Ever行使權利將總本金額2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轉
換為1,0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配發予Union Ever本金額為7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
（經調整後可兌換為394,736,842股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註銷，有關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公告。

1B. 2,975,064,200股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乃指包括以下之股本權益：(i)Union Ever持有之
1,713,380,143股股份；及(ii)於Union Ever悉數行使本金額為239,719,971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
券（須於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之第八個週年日（即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償還，經調整
後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份0.19港元（可予調整））隨附之換股權後，本公司將予配發及發行之
1,261,684,057股換股股份（可予調整）。

2. 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乃指授予上述董事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權益，有關詳情載於下文
「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
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視作擁有任何已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
定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經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生效之附件修訂）（「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於二零一八年到期之零息可換股債券（詳情載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三日之通函）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概無作為任何安排之參與方，致使本公司
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除上文
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獲授予任何可認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
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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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
記載，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如下：

本公司

相關股份

（非上市實物 佔本公司

結算股本 本公司 已發行

本公司 衍生工具） 普通股股份及 普通股股本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股份數目 數目 相關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Union Ever Holdings Limited 
（「Union Ever」）（附註1A）

實益擁有人 1,713,380,143 1,261,684,057 2,975,064,200 27.07%
（附註1B）

榮華投資有限公司 
（「榮華」）（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098,099,998 — 1,098,099,998 9.99%

徐悅越（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098,099,998 — 1,098,099,998 9.99%

Silver Ride Group Limited 
（「Silver Ride」）（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055,000,001 — 1,055,000,001 9.60%

陳健（附註3）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055,000,001 — 1,055,000,001 9.60%

郎興國際有限公司 
（「郎興」）（附註4）

實益擁有人 896,719,998 — 896,719,998 8.16%

宋弘（附註4）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96,719,998 — 896,719,998 8.16%

李嘉誠（附註5）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00,000,000 — 600,000,000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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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A. Union Ever由本公司董事苗振国先生（「苗先生」）全資擁有。苗先生亦為Union Ever之董事。

1B. 2,975,064,200股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乃指包括以下之股本權益：(i)Union Ever持有之
1,713,380,143股股份；及(ii)於Union Ever悉數行使本金額為239,719,971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
券（須於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之第八個週年日（即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償還，經調整
後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份0.19港元（可予調整））隨附之換股權後，本公司將予配發及發行之
1,261,684,057股換股股份（可予調整）。

2. 榮華由徐悅越女士全資擁有。榮華持有本公司1,098,099,998股股份被視為由徐悅越女士擁
有。

3. Silver Ride由陳健先生（「陳先生」）全資擁有，彼為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陳先生亦為
Silver Ride之董事。Silver Ride持有本公司1,055,000,001股股份被視為由陳先生擁有。陳先生
亦於10,000,000股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此乃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以總代價
1港元授予彼之購股權權益，可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止期間
以每股股份0.81港元（可予調整）的行使價認購1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4. 朗興由宋弘女士全資擁有。朗興持有本公司896,719,998股股份被視為由宋弘女士擁有。

5.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李嘉誠先生被視為於合共6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當
中510,000,000股股份由Jade Time Investments Limited（「Jade Time」）擁有，而90,000,000股
股份則由CEF Holdings Limited（「CEF」）擁有。

Jade Time為Mayspin Management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並由李嘉誠先生全資擁有。

由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權益之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Unity Holdco」），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TUT1」）全部已發行股本。TU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UT1」）信託人之身份連同
若干公司（TUT1以UT1信託人之身份有權在其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一以上投票
權之公司）持有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實」）三分之一以上已發行股本。CEF由長實
擁有50%股權。

此外，Unity Holdco亦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TD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DT1」）信託人之身份）及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TDT2」）（以另一全權信託（「DT2」）信託人之身份）全部已發行股本。TDT1及TDT2
分別持有UT1之單位。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為DT1及DT2之財產授予人，可能被
視為DT1及DT2之成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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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6.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收到由Mei Li New Energy Limited（「Mei Li」）發出之通
知，Mei Li聲稱實益持有本公司354,881,975股股份及4,178,758,030股相關股份。Mei Li由本公
司之前任董事鍾馨稼先生（「鍾先生」）全資擁有。Mei Li聲稱持有本公司4,533,640,005股股份
或相關股份被視為由鍾先生擁有。

本公司相信4,178,758,030股相關股份乃指零息可換股債券於轉換後可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
（倘該等債券未被贖回或註銷）。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就Mei Li持有本金額760,751,606
港元之可換股債券發出一則贖回通知。該等債券隨附之轉換權於當日不可再行使。倘該等債
券並無被贖回，3,803,758,030股股份將會於悉數轉換時以初步換股價每股股份0.20港元配發
及發行。截至本報告日期，贖回可換股債券不存在爭議。Mei Li持有餘下本金額75,000,000港
元之可換股債券（倘未被註銷，可以初步換股價每股股份0.20港元轉換為375,000,000股股份）
已按照收購協議（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之通函）及可轉換債券之條款及
條件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被註銷。該等債券隨附之轉換權於同日起不可再行使。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須記錄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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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使本集團能向獲挑
選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獎勵或回饋彼等為本集團作出貢獻。購股權計劃於直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二十九日止十年期間有效。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股權及其持有情況變動之詳情如下：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每份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緊接購股權

行使日期前之

股份加權

平均收市價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附註2）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及主要股東

苗振国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董事

許東暉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20,000,000 — — 2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謝能尹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20,000,000 — — 2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盧永逸 二零零七年 
八月二十三日

14,600,000 — — — 14,600,000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註4）

0.230 —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16,200,000 — — — 16,200,000 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4）

0.061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20,000,000 — — 2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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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育棠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900,000 — — — 9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5）

0.061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費大雄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900,000 — — — 9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5）

0.061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謝錦阜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900,000 — — — 9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5）

0.061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10,000,000 — — 10,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僱員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2,490,000 — (175,000) (65,000)
（附註7）

2,250,0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6）

0.061 0.410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58,300,000 — — 58,3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12,460,000 — (700,000)
（附註7）

11,760,000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6）

0.810 —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每份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緊接購股權

行使日期前之

股份加權

平均收市價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附註2）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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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二零零七年 
八月二十三日

7,200,000 — — — 7,200,000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註4）

0.230 —

二零零九年 
五月八日

6,750,000 — (6,750,000) — — 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附註6）

0.061 0.730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93,000,000 — — 93,000,000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3）

0.810 —

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 5,000,000 — — 5,000,000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註6）

0.810 —

49,940,000 268,760,000 (6,925,000) (765,000) 311,010,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0.135 0.810 0.061 0.746 0.718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可行使

21,800,000
21,150,000

0.230
0.061

附註：

1. 購股權數目指購股權計劃下之購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數目。

2. 認購268,76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授出。本公司就授出該
等購股權收取總代價63港元。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之交易日之收市價為
0.60港元。

3. 授出之購股權受一年之歸屬期所規限，於相關授出日期十二個月後方可行使。

購股權計劃（續）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行使期

每份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緊接購股權

行使日期前之

股份加權

平均收市價

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授出

（附註2）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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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4. 授出之購股權受兩年之歸屬期所規限，50%、25%及25%之購股權分別於授出日期十二個月、
十八個月及二十四個月後方可行使。

5. 授出之購股權受兩年之歸屬期所規限，半數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十八個月後方可行使，餘數則
於授出日期二十四個月後方可行使。

6. 授出之購股權受兩年之歸屬期所規限，於相關授出日期二十四個月後方可行使。

7. 於期內，合共765,000份尚未歸屬購股權因購股權持有人不再為本公司僱員或購股權計劃之
合資格參與者而失效。

8. 採用二項式購股權定價模式計算，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授出之購股權之
平均加權公平值，及該模式所採用之數據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

授出之購股權

加權平均公平值 0.058港元
授出日期股價 0.590港元
行使價 0.810港元
預期波幅 53.74%
購股權年期 3年
無風險利率 0.26%至0.56%
預期股息收益率 0.00%

預期波幅乃根據其他三間可資比較公司股價之連續複合回報率之年度化標準差額釐定。該等
變數及假設之變動足以嚴重影響二項式購股權定價模式之結果。因此，購股權之實際價值可
能因二項式購股權定價模式之限制而有別於購股權之估計公平值。

9. 概無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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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至A.2.3條
自古川令治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辭任董事會之主席後，本公司並無主席。此構
成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至A.2.3條。本公司正物色合適人選填補主席一職之空缺，
並將於落實新委任時刊發公告。

目前，苗振国先生為董事會之副主席兼本公司之行政總裁。由於董事會會定期開會商討
影響本集團運作之重大事宜，故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副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務不會
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兩者之間權力與職權之平衡。苗振国先生主要負責本集團業
務營運之日常管理工作。

守則條文第E.1.2條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本公司並無主席，
因此未能遵守該項守則條文。執行董事兼副主席苗振国先生已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擔
任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主席。

董事資料變動

自本公司2010╱2011年年報日期以來，本公司董事之資料並無變動。因此，概無其他資
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證券守則」），其內容主要按照上市規則附錄
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編製。證券守則已採納一套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經本公司
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證券守則內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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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或出售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本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中 電池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苗振国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苗振国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盧永逸先生、許東暉先
生（營運總裁）及謝能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育棠先生、費大雄先生及謝錦阜先生。

網址：http://www.sinopolybattery.com


